
93

前言

• 投訴是個很敏感且具負面意義的議

題，大部份的理賠人員（包括理賠主

管）都希望能遠離這個問題。對於客

戶（或第三人）的投訴，不同公司的

考核制度或企業文化或多或少可能對

理賠部門帶來不同的影響，因為投訴

可能引來主管機關的關注，有時甚至

會造成公司營運上的影響，因此，時

間久了，“聽說”很多理賠人員處理

賠案就求能“安全下莊”（這四個字

我是原文引用）就好，而且，“聽說”

這還是個頗為普遍的現象。當然，這

不是一個絕對的現象，其面對方式要

視個別公司而定。

• 對於客戶的投訴，到底是由理賠部門

自己處理好呢？還是由其他的單位處

理比較好？依我個人的觀察與經驗，

最好避免由理賠部門做為承辦單位，

以免有官官相護的瓜田李下嫌疑，但

問題是其他部門不見得瞭解理賠作業

和其中的“眉角”，往往就是把案件

轉給理賠部門，要求理賠部門調查之

後匯總回報。但問題來了，因為這些

負責單位的承辦人員不見得有理賠經

驗，因此有時候對理賠人員避重就輕

式的敘述看不出關鍵問題，無法就理

賠部門答覆不合理的地方再做進一步

的詢問，這樣就可惜了。因此，如果

能由有理賠經驗的人員協助把關，應

該是比較好的一種方法。

• 客戶投訴是永遠無法避免的，理賠管

理終究還是要面對現實，想辦法解決

這個問題。客戶有千百種，要想杜絕

投訴是不切實際的想法，但要想辦

法盡量減少投訴則是理賠管理上該做

的工作。謹就我過往做理賠管理的經

驗，再加上我的觀察和“道聽途說”，

做一些如何完善理賠管理，減少投訴

的簡單的討論。

本文

首先，我們要談談客戶到底在投訴什麼。

根據我的觀察，主要不外乎下列幾項：

1 理賠人員的態度不好

2 理賠人員處理賠案的速度太慢

3 理賠人員沒有正確理賠

4 客戶想藉投訴爭取更好的“理賠”

理賠管理五四三 -19 漫談投訴及
其所衍生之省思

◢ 徐當仁



94

條件

5 第三人想藉投訴爭取更好的“免賠”

條件

有關理賠人員是否態度不好的問題，我

們可以做以下的探討：

1 理賠人員的態度好或不好，有時候

是比較主觀的問題。往往理賠人員

覺得自己“根據公司的規定”已經

說得很清楚了，但客戶就是不滿意，

因此他也覺得很無奈。但從另一方面

來說，客戶覺得理賠人員就是一副

公事公辦的“公務員”樣子（不好

意思，可能冒犯到公務人員朋友），

越想越生氣，心想既然現在投訴管

道這麼多，那麼就試試看吧。

2 從實務面來講，我從前常告訴理賠

同仁：“處理賠案如果態度不好，

或速度太慢，即使你再怎麼有理由，

也算輸”。這裏所說的態度不好，

不見得真的是理賠人員態度不好，

而是理賠人員的表達方式，語調或

內容讓客戶“感覺”理賠人員的態

度不好。只要客戶提出理賠人員態

度不好的問題，理賠人員在情理上

總是吃虧的。為了不要讓理賠人員

淪於態度是否不好之爭，就必須要

讓理賠人員瞭解“為什麼”不要讓

客戶覺得你態度不好，因為再怎麼

有理，只要涉及到態度的問題，總

是有理講不清，增加自己的麻煩，

因此，從“務實”的觀點來說，為

了避免後續處理申訴問題的麻煩，

凡是遇到溝通有問題時，首先要沉

得住氣，再重新用另外一種方法把

問題說清楚（切記避免使用只有理

賠人員才熟悉的專業保險用語），

以免落人口舌，所謂“忍一時心平

氣和，退一步海闊天空”就是這個

道理啊。哎，誰要我們“命苦”選

擇理賠這個行業呢。當然，現在的

客戶並不都是“溫良恭儉讓”的，

“奧客”不時也會遇到，有些客戶

明知自己沒理，但就是想辦法“激

怒”理賠人員，然後再投訴理賠人

員態度不好，以增加自己談判的空

間，如果理賠人員沉不住氣，基本

上就要上當吃虧了。有時候總會看

到較年輕的新進同仁因應對經驗不

足，沉不住氣而吃了虧。這種錯誤

我年輕的時候也犯過，所以很能將

心比心理解理賠人員的處境。

3 現在辦公室裏常裝有錄音或錄影設

備，理賠人員的態度是否有問題常

可以透過科技設備還原現場，但這

樣的作法還是屬於後續處理的補救

措施而已，因此，我們要想辦法避

免讓事情發生。沒有人是天生就會

處理和客戶應對的事的，除了天生

或後天發展的個性之外，最主要是

透過不斷的學習和體會，如果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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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訓練中加入如何和客戶應對

的材料，甚至互動式的學習，加上

主管經常耳提面命，則應該還是會

有相當效果的。在訓練過程中，至

少要讓同仁們知道哪些事不該做，

或那些話不該說（如“我們公司的

規定就是這樣⋯⋯”，“你要這麼

說我也沒有辦法⋯⋯”，“隨便你

怎麼說啦⋯”等）。從客戶的角度

來看，這些話其實都還滿傷人的，

就會讓人有理賠人員“態度傲慢”

的感覺。順便一提的是，基層主管

不時關注也很重要，如果發現理賠

人員與客戶的對話有不順的跡象，

不妨在適當的時機介入，以免讓事

情擴大到不好收拾的程度。另外，

如果理賠同仁能在與客戶接洽之後，

將一些處理過程中溝通不順的地方

記載在“理賠日誌”上，也是有助

於在事後發生爭議時釐清事實。

4 除了前述“務實”的考量之外，理

賠態度的問題基本上是理賠文化的

問題。理賠人員的職責是服務與控

制理賠成本。在服務方面，除了處

理賠案的速度要快之外，更包括處

理賠案時對客戶的“公平，主動，

誠信與友善”，而“友善”並不是

自己覺得對人友善就夠了，而是要

讓對方（包括客戶或其他非客戶的

第三人）感覺到理賠人員的友善。

這點就需要靠理賠單位平日的教育

和日常生活上的提點了。

5 理賠文化的問題就要回到“理賠願

景”的層面，也就是“我們要做到

公平、主動、誠信、友善，為客戶

提供最佳的解決方案，將災害和事

故帶給客戶的困難與不便減到最低

程度”。如果會因態度的問題導致

被客戶認為不友善，那就更沒有辦

法為客戶提供最佳的解決方案了。

而且，理賠願景不只是寫一段文字

出來而已，而是要確實融入日常作

業習慣中，才能在“不知不覺”中

發揮出來。所以，我個人不太喜歡

所謂“話術訓練”的觀念，而是更

偏向於讓理賠同仁們瞭解為什麼要

這麼做，除了不該做的事，或不該

說的話之外，盡量讓同仁們根據示

範而自行發揮。

有關理賠人員是否處理賠案速度太慢的

問題，我們可以做以下的探討：

1 理賠人員處理賠案是否速度太慢的

問題，基本上比較有數據可以參考，

只要攤開理賠日誌，基本上可以一

目瞭然，有比較客觀的評價。但問

題是有些理賠人員不愛寫理賠日

誌，使得真遇到問題的時候有理也

講不清楚，這是在理賠管理上應該

要改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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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位理賠人員手頭上可能有上百件

賠案同時在處理，要想百分之百不

耽誤，好像也有點困難，但我們可

以透過科技設備與理賠管理制度，

盡量讓賠案不發生不合理的遲延。

茲簡單略述一二。

2.1 處理賠案都有些標準程序要進

行，譬如說，要和被保險人或

第三人聯絡，瞭解案情，請其

提供理賠文件等。與人聯絡是

件費時費工的事，有時候需要

一試再試，但可能仍不見得能

在第一時間完成。在這種情形

之下，就需要在理賠日誌裏記

下詳細情形，並說明下一步將

採取得行動，否則從紀錄上來

看，理賠人員是什麼事都沒有

做，遇到投訴時有理也講不清

楚。

2.2 由於理賠人員手頭的案件甚

多，每一個案子都需要設定下

一步預定完成時間，因此，理

賠人員最好能將這些預計進度

輸入系統裏，讓系統進行“提

醒”的功能，以免事情一忙就

耽擱了，由從從容容變成匆匆

忙忙，這樣就會把很多時間花

在“補救”的工作上，工作效

率不免就低落了。

2.3 除了個人所設定的系統提醒之

外，在管理報表上應該也會有

相當的呈現。如果案子進行很

久了，但都沒有進展，理賠管

理人員（至少是基層主管）也

要追蹤這些案件的進度，以免

案子“黃掉了”都不自知。

2.4 很多被投訴的案件確實是理賠

人員的疏失，但有時候卻是被

保險人超之過急，沒有耐性等

待，因此，理賠人員在處理賠

案的過程之中不宜給客戶不切

實際的期待，以免產生自己的

困擾。

有關理賠人員沒有正確理賠的問題，我

們可以做以下的探討：

1 如果理賠人員確實誤解了條款，而做

了不正確的認定，這確實是需要改進

的地方。如果是一般個人的失誤，只

能由主管加強管理，促其改進，但如

果是較典型的案例，則改進的方法可

以考慮將個案做為教材，加強教育訓

練，並修改工作手冊，使一人的失

誤成為團體的經驗，促使他人也不

再犯。一般來說，所謂的“加強教

育訓練”，如果沒有針對問題提出

解決之道的話，往往會流於形式，

因此，比較好的方式是以案例的方

式點出錯誤的地方，並示範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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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方式。但問題是，一些比較大

宗的險種理賠人員來來去去，今天

訓練了一批人，明天犯錯的可能又

是另外一批人，因此，務必要同時

檢討工作流程，和基本訓練教材。

根據我的觀察，理賠人員容易犯錯

的原因往往是沒有比較扎實的法律

與保險學基礎，無法自行解讀條款，

而只能靠心傳口授的方式學習，因

此，如果沒有正確的統一教材，則

各種想不到的問題都會發生。

2 法律條款是一種比較通俗的“文言

文”，而條款又是模仿法律條文的

形式寫的，如果理賠人員沒有一點

法律基礎，看條款確實有點困難（更

不要說是客戶了），而案件的類型

千變萬化，如果碰到在解釋上有疑

問時，在理賠管理上必須要充足的

法務支援。但我們常常看到理賠人

員在遇到困難需要協助時，不是找

理賠法務人員，也不是找法律部人

員，而是詢問同業的見解，固然同

業的見解可以做參考，但做最後決

定的還是理賠部門，如果沒做正確

解釋，將來被投訴的還是理賠部門。

3 比較建議的方式是，理賠部門裏應

該設立能協助同仁解釋法條或條款

的編組，其成員可以包括部門內的

法務人員，以及其他資深理賠人員。

比較大的理賠部門（如車險理賠），

可能自己配備有法務人員，而跨險

種的綜合理賠部門（如商險理賠部）

也可以由不同險種的理賠同仁就自

己領域內的專業提供意見供其他同

仁做參考。保險理賠的基本原理其

實是差不多的，各險種之間的差異

其實並不大，如果能集思廣益，從

不同的角度與觀點提供看法的話，

基本上發生偏差的機會就會比較小

一點。如果部門內還不能解決問題

的話，就要啓動跨部門的理賠會

議，會同承保部門和法律部門共同

探討。如果事情能謹慎到如此，而

仍被投訴的話，就不是個別理賠人

員應負責的，而是屬於集體決策的

共同看法。無論是部門的理賠編組

或是跨部門的理賠會議在解讀保險

單條款的時候，建議都要從不同的

角度看問題，並依照法律的規定，

除了探求保險契約當事人的真意之

外，也要對被保險人做有利的解釋，

避免在被投訴之後才改採對被保險

人有利解釋的看法，以免生“何必

當初”的遺憾。

有關客戶想藉投訴爭取更好的“理賠”

條件的問題，我們可以做以下的探討：

1 這類的情形好像越來越多了。由於

網路的發達，各種“達人”和“教

戰守則”總是不斷翻新，其中一項

“秘技”就是鼓勵被保險人或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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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向監理單位投訴保險公司，希望

藉由監理單位傳達信息，讓保險公

司承受壓力而讓步。尤其在“評議

制度”建立之後，配合監理單位的

“記點制”與“評比制”，使得保

險公司的理賠人員產生多一事不如

少一事，能安全下莊就好的想法，

這對保險業的健全發展應該不見得

是好事。

2 有一種投訴人則是責任保險的受害

人，他們知道被保險人給付賠款金

額的多寡有很大程度是由保險公司

的理賠單位決定的，因此，他們希

望透過投訴來施予保險公司壓力，

以提高賠款金額。雖然理論上他們

也不是“消費者”，並不具備投訴

資格，但有時也能達到目的。

3 關於投訴的類型，經常可以看到的

理由不外乎前述的理賠人員態度不

好，理賠速度太慢，適用法律或保

險條款錯誤，或是另外常見的理賠

人員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將投訴

者的個人資料外傳等。其實理賠人

員有時候只是將投訴者案件的案情

及預備的處理方式透過代報案的業

務人員傳達給投訴人而已。從理賠

人員的角度來看，被保險人既然是

透過業務員報案，那麼他就循原管

道回傳消息應該沒有什麼問題，但

這種想法真的要改了，因為從法律

角度來講，保險契約的雙方當事人

是保險人與被保險人（即投訴人），

如果透過第三人傳達消息當然有所

不妥，為了避免紛擾，我建議要回

歸理賠的正常溝通管道，由理賠人

員直接與被保險人溝通才是一種正

道。

4 如果被保險人或第三人自己投訴只

是爭取比較好的理賠條件，應該還是

比較單純的。對理賠造成更大困擾

的，則是所謂專業的“代辦人員”，

通常只要與“人的傷病”有關的，

都會有他們的蹤跡（較資深的理賠

人員很容易辨識這類的案件），而

投訴正是他們的必用的起手式。但

這現象既然存在了，理賠部門總要

想辦法面對。就好像練功一樣，只

有練成更好的功力，才能正面對決，

然而，一般如果僅是就法律或條款

解釋，大家各憑其“專業”，保險

公司即使在評議或訴訟的時候輸

了，也只能自認技不如人，需要回

來加強或重練，或甚至改變看法。

但如果牽涉到製造不實證據的話，

這就涉及刑事範圍了，需要專案處

理。

5 另外，有些做得比較過火的“專業

投訴人”是各保險公司所經常面對

的老面孔，其手法就是不斷地製造

“保險事故”，並藉由一再投訴逼



99

迫保險公司給付賠款，如果保險公

司因為希望減少投訴而息事寧人，

則反而使其能不斷蠶食理賠賠款。

因此，我個人的看法是，這已經是

一種保險詐欺的行為了，只有用處

理保險詐欺的方法才是比較理想的

處理方式。事實上這些人在決定向

哪家保險公司“投保”之前，是經

過研究該公司如何處理投訴的，因

此，我只能說，保險公司如果只是

一心想減少投訴，而沒有提出相應

對策的話，則被投訴的機率可能反

而會越高。這個道理就和出口美國

的產品責任保險一樣，越傾向於儘

快和解的被保險人和保險公司將來

如果再有賠案，和解的困難度就可

能越高，需要支付更多的賠款才能

達到和解的目的，因為原告律師對

被告與被告的保險公司一定是下過

功夫研究，並互通聲息的。

有關於第三人想藉投訴爭取更好的“免

賠”條件，我們可以做以下的探討：

1 比起前述的幾種投訴類型來說，這

種第三人想藉投訴爭取更好的免賠

或減賠條件的，只能算是“小打小

鬧”而已，但有時候還真的能帶給

保險公司壓力，而達到其目的，因

為公司高層往往不樂見公司在投訴

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理賠人員

有時也會以一些比較委屈的條件結

案，甚至還要致歉。

2 事實上，這類的案件理論上不是正

常的投訴案件，因為，所謂的第三

人指的是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以外的

人，既然不是被保險人，那就不是金

融消費者保護法所稱的“消費者”，

既然不是消費者，當然是不能投訴。

那麼這些人是誰呢？這些人通常是

造成被保險人損失，在保險公司賠

償之後被保險公司進行代位求償的

人，他們投訴的目的不外乎希望藉

由投訴帶給保險公司壓力，讓保險

公司能夠不進行追償，或減少一點

追償數額。那麼，如果保險公司撐

過壓力，最後會有什麼結果呢？依

法是“當事人不適格”，投訴人無

法達成投訴的目的。

結論與感言

1 就我個人的觀點來說，保險公司的

理賠永遠無法達到完美的境界，再

加上投訴人的目的各有不同，投訴

是一定會有的，因此，保險公司只

要能盡力完善理賠的態度，速度與

專業，同時誠懇地“知錯能改”，

則不妨把客戶的投訴視為一種理賠

的“體檢”，而不做過度的反應。

2 在現實的世界裏，投訴有時是透過

方方面面的管道而來的，主管機關

將之傳達給保險公司，或者，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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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為了保護消費者，而做了“比

較嚴格”的規定，都會形成保險公

司在經營上的壓力，這種壓力就會

一直傳達給理賠主管，然後就是基

層理賠人員。如果理賠人員因此就

形成了只求“安全下莊”的心理，

那麼賠案的品質就可能沒有辦法保

障了。

3 理論上來講，投訴是一種必要的制

度，可以使被保險人或甚至第三人

申訴理賠人員不當處理賠案。但凡

事總是具有兩面，當主管機關的目

標是“減少投訴”的時候，投訴可

能反而會增多，甚至會成為不法分

子的謀財之道。對於這種情形，理

賠部門只能“順應環境”，想辦法

減少理賠態度，速度或專業上的疏

失，但需要在該堅持的時候堅持，

否則投訴案件反而會有“針對性”

的增加。

4 最後，讓我們想像一個沒有投訴案

件的理賠世界，這會代表著會有大

量的流失點（leakage），反而是

由一般沉默被保險人來負擔失。和

leakage一樣，當你蒙住眼睛不想看

到他的時候，他就會以另外一種面

貌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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